
 东南大学财务处
校财字〔2014〕12号
                            
关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关配套经费的管理规定
全校各单位：
为进一步调动全校科研人员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的积极性，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承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集中校内科研力量，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根据校长办公室会议决议精神，在目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无间接费用的财务预算管理规定下，从学校预算经费中安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配套经费，并制定本管理规定。
一、本规定中所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指通过竞争性获得资助、无间接经费预算安排且纳入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统一管理的各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外译项目、特别委托项目）。
二、该配套经费按照项目到款经费（不含经费预算中的转出款、设备费、数据采集费、管理费）的10%计算，用于列支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相关的办公等管理费用补助支出以及绩效支出。其中绩效支出是指学校为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按照任务书要求保证质量完成，而安排的绩效相关支出。
三、每年底由社科处统计相关项目到款情况，按照项目经费实际到款数（不含经费预算中的转出款、设备费、数据采集费、管理费）的10%安排配套经费（含绩效支出）上报学校预算，经审核批复后，一次性给予相应项目负责人。其中绩效支出，应当在对其科研工作进行绩效考核的基础上，由各项目组结合科研人员实绩，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统筹安排。
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修订，增加间接经费财务预算时，则本规定中学校相关配套经费将予以取消。
五、本规定由财务处、社科处、人事处负责解释。
六、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抄送： 

	　东南大学财务处                     2014年6月26日印发


—２—

—１—


